
 

 

附件八 

農糧署  區分署大專業農補助設備查核表 

 

大專業農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核日期：_____________ 

農糧署_____區分署  ___________農會  

________縣(市)政府  大專業農  

補助年度：________年 

項次 查核情形

1 

補助項目  

廠牌及型號  

引擎/馬達號碼  

本機號碼  

查核結果： 

□性能堪用  □毀損  □汰舊換新 

□遺失、失竊(報案三聯單□有□無)    

□轉售      □轉讓 

備註： 

 

2 

補助項目  

廠牌及型號  

引擎/馬達號碼  

本機號碼  

查核結果： 

□性能堪用  □毀損  □汰舊換新 

□遺失、失竊(報案三聯單□有□無)    

□轉售      □轉讓 

備註： 

 
註：1.本表留存分署備查，勿以正本或影本函送本署。 

2.補助後隔年查核對象，至少達該年度縣(市)受補助戶數百分之十以上及不得少於二戶

為原則；另補助後第二至五年內查核對象，至少達該四年度縣(市)受補助總戶數百分

之三以上及不得少於二戶為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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